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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便携式红外吸收仪的组成结构、技术

要求、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防治生态环

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便携式红外吸收仪的

技术性能，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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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附录 A和附录 B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C和附录 D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6年5月15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6年 8月 15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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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 
二氧化碳便携式红外吸收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和二氧化碳（CO2）便携式红外

吸收仪（以下简称仪器）的组成结构、技术要求、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

 

2  规范性引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污染源废气 SO2、NOx和 CO2便携式红外吸收仪的检测，该类仪器的设计、生产

可参照使用。在近红外光区有吸收的其他气体便携式监测仪器技术要求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其他文件被新文件废止、

修改、修订的，新文件适用于本标准。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HJ 76   
HJ 1045  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便携式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405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技术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3.

满量程 span/full scale 
仪器根据实际应用需要设置的最大测量值。

2   
   

 
上升响应时间指仪器零点示值稳定后通入浓度为（80%～100%）量程校准气体，同时开始计时，

到其示值达到量程校准气体标称值 90%的时刻止，中间的时间间隔

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  
仪器响应时间分为上升响应时间和下降响应时间。

。 
下降响应时间指仪器量程点示值稳定后通入零点气体，此时开始计时，到其示值达到量程校准气体

标称值 10%的时刻止，中间的时间间隔。 
3.3   

  

 

零点漂移 zero drift  
在仪器未进行维修、保养或调节的前提下，仪器按规定的时间运行后通入零点气体，仪器的示值与

零点气体初始测量值之间的偏差相对于满量程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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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量程漂移 span drift 
在仪器未进行维修、保养或调节的前提下，仪器按规定的时间运行后通入量程校准气体，仪器的示

值与量程校准气体初始测量值之间的偏差相对于满量程的百分比。

3.5  
平行性 parallelism 
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三台套相同型号和配置的仪器测量同一被测物时，其测量结果的相对标准偏

差。

3.6  

 
   

 

参比方法 reference method 
用于与仪器测量结果相比较的国家或行业发布的标准方法。

3.7  

 
   

 
 

干废气浓度 dry flue gas concentration 
废气经预处理，废气温度≤4℃时，废气中各污染物的浓度，也称为干基浓度。

3.8  

 
       

标准状态 standard state 
温度为 273.15 K，压力为 101.325 kPa时的状态。本标准中的污染物质量浓度均为标准状态下的干

废气浓度。

3.9  

 

4  仪器的组成和

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 95% upper confidence limit of relative error 
参比方法与待测仪器同步测量废气（含氧量）浓度，取同时间区间且相同状态的测量结果组成若干

数据对，数据对之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与极限误差的绝对值之和，与参比方法测定数据的平均值之比。

结构 

4.1  仪器组成 

 

 

仪器结构主要包括样品采集和输送单元、样品预处理单元、样品分析单元、数据采集和处理单元等。

依据仪器采用抽取冷干、抽取热湿和直接测量等方式的不同，仪器由上述全部或部分结构组成（如图 1）。 

4.2.1  样品采集和输

仪器由废气（SO2、NOx、CO2中 1-3 种）测量单元、废气参数（含氧量、含湿量等）测量单元和
数据采集和处理单元组成（如图 1）。当仪器测量结果为湿基浓度时，应配置废气含湿量测量单元。

4.2  仪器结构

送单元 

样品采集和输送单元主要包括采样设备（采样管）、样品输送管线、流量控制设备和采样泵等，技

术要求见 5.4.1。 

4.2.2  样品预处理单元 

样品预处理单元主要包括样品除湿设备等前处理设备，技术要求见 5.4.2。 

4.2.3  样品分析单元 

样品分析单元用于对采集的污染源废气样品进行测量分析，主要包括气路、电路、电器组件、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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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测量池和检测器等，废气参数（含氧量、含湿量）测量单元根据测量原理具备相应组成。 

4.2.4  数据采集和处理单元 

数据采集和处理单元主要包括数据采集记录设备和数据处理软件，用于采集、存储、计算、处理测

量数据和仪器的状态信息，技术要求见 5.4.5。 
 数据采集和处理单元 

 
 
 
 
 
 
 
 
 
 
 
数 
据 
采 
集

记

录

设

备 
和

处

理 
软

件 

打印 

输出 

显示 

查询 

存储 

处理 

 气态污染物（SO2、NOx、CO2）测量单元

抽取冷干方式 
样品采集和输送单元 分析单元 

零点、量程标准气体 

样品预处理单元 

样品采集和输送单元 分析仪表 
抽取热湿方式 

零点、量程标准气体 

直接测量方式 
分析单元 

零点、量程标准气体 

废气参数（含氧量、含湿量）测量单元 

 
 
 
 

外置校准装置 （选配） 

含氧量分析单元 样品采集和输送单元 

零点、量程标准气体 

废气湿度变送器 含湿量测量单元 

 
图 1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便携式红外吸收仪组成示意图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要求 

5.1.1  仪器应具有产品铭牌，铭牌上应标有仪器名称、型号、生产单位、出厂编号、制造日期、使用环
境条件等信息。 
5.1.2  仪器表面应完好无损，无明显缺陷，各部件单元连接可靠，各操作键、按钮使用灵活，定位准确。
仪器主机面板应显示清晰，涂色牢固，字符、标识易于识别，不应有影响示值的缺陷。 
5.1.3  仪器外壳或外罩应耐腐蚀、密封性能良好，应符合 GB/T 4208中 IP 55防护等级要求。 
5.1.4  仪器应具备较好的便携性和移动性，仪器总质量和体积应便于在满足 HJ 1405相关要求的监测平
台进行操作；仪器接电后，开机预热稳定时间≤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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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作条件 

 
 

 
 

 

 

5.3  安全

仪器在以下条件中应能正常工作。

a）环境温度 0℃～40℃（含氧量电化学传感器适用环境温度 5℃～40℃）；
b）相对湿度：≤85%；
c）大气压：80 kPa～106 kPa；
d）电压和频率：AC220 V±22 V，50 Hz±1 Hz。
注：低温、低压等特殊环境条件下，仪器的配置应满足当地环境条件的使用要求，在环境温度较低时，可通过内置

要求 

5.3.1  绝缘电阻 

在环境温度为 0℃～40℃，相对湿度≤85%的条件下，仪器电源端子对地或机壳的绝缘电阻不小于
20 MΩ。 

5.3.2  漏电保护 

仪器应具有漏电保护装置，具备良好的接地措施，防止雷击、静电等对仪器造成损坏。 

5.4  功能要求 

5.4.1  样品采集和输送单元要求 

5.4.1.1  采样管和样品输送管线的材质应选用耐高温、防腐蚀和不与气态污染物发生反应的材料，不影
响待测污染物的正常测量。 
5.4.1.2  采样管和样品输送管线应具备加热、保温功能，加热温度应可调。采用抽取热湿测量方式的仪
器，采样管和样品输送管线最低加热温度应≥180℃且应高于烟气露点温度 10℃以上；采用抽取冷干测
量方式的仪器，采样管和样品输送管线最低加热温度应≥120℃应高于烟气露点温度 10℃以上。实际加
热温度应能够在仪器上或软件内显示，检测方法见 7.1.4。样品输送管线其他技术要求见附录 A。 
5.4.1.3  采样管应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采样管前端或后端应具备便于更换或清洗的颗粒物过滤器，过
滤器滤料的材质应不与气态污染物发生反应，过滤器应至少能过滤 5 μm粒径的颗粒物。 
5.4.1.4  采样管和样品输送管线应具备足够的长度到达烟道或烟囱采样断面符合测量要求的点位，长度
均应≥1.5 m。 
5.4.1.5  流量控制设备应保证流量均匀、稳定，采样流量波动应不超过设置采样流量的 10%。 
5.4.1.6  采样泵抽气能力应能够克服烟道或烟囱阻力。仪器负载阻力为 10 kPa导致的气态污染物测量结
果变化的绝对值应≤5%；检测方法参照 HJ 1045中相关要求。 

5.4.2  样品预处理单元要求 

5.4.2.1  预处理单元的材质应使用不与气态污染物发生反应的材料，应不影响待测污染物的正常测量。 
5.4.2.2  仪器应通过安装滤波片、采用气室滤波等方式或措施，消除或减少干扰。 
5.4.2.3  采用抽取冷干测量方式的仪器，除湿设备技术要求见附录 A。除湿设备的设置温度应设置在
0 ℃～4 ℃（设备出口废气露点温度应≤4 ℃），温度波动的绝对值应不超过 2℃，其实际温度或露点温
度数值应能够在仪器上或软件内显示。仪器可通过在除湿设备增加除氨、加磷酸等功能消除或减少二氧

化硫的损失，但不应影响对其他目标污染物的测量。 

电加热装置等方式保证仪器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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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的整个气路应具有良好的气密性，保证样品采集、输送、预处理和分析等各个环节连接紧密。

仪器应具备现场检查气密性的功能。仪器气密性检查方法和操作过程参见附录 C

HJ 1473—2026

5.4.2.4  除湿设备除湿过程如果产生冷凝液，应采用手动或自动方式通过冷凝液收集、排放装置及时、
顺畅地排出。

5.4.2.5  配置 NO2转换器的仪器，NO2转换器使用寿命应不少于 1年，技术指标见 6.1.1.12。

5.4.3  数据采集和处理单元要求

5.4.3.1  仪器应显示和记录其零点以下和满量程以上至少 10%的数据值。当测量结果在零点以下或满量
程以上 10%时，数据记录可存储其最小或最大值保持不变，同时应在仪器显示和记录中加以明确标识。
5.4.3.2  仪器应具备显示、设置仪器时间和时间标签功能，数据为设置时段的平均值。
5.4.3.3  仪器具有中文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控制软件。能够显示实时数据，具备查询历史数据的功
能，并能以报表或报告形式输出。仪器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控制软件应符合附录 B的要求。
5.4.3.4  仪器与打印机连接时，应能够打印设置时间段内的测量数据等相关信息。
5.4.3.5  仪器具备数字信号输出、数据无线网络传输功能，具备卫星定位及网络授时功能。
5.4.3.6  仪器断电后，具备自动保存数据功能。

5.4.4  校准功能要求

5.4.4.1  仪器应具备零点校准和量程校准功能。
5.4.4.2  仪器应具备便于操作的标准气体全系统校准功能，即能够完成从样品采集和输送单元、样品预
处理单元至样品分析单元的全过程校准。

5.4.5  气密性要求

。 

6  性能指标 

6.1  实验室检测 

6.1.1  废气 SO2 、、NOx CO2测量单元 

6.1.1.1  检出限（CO2测量单元不做此指标） 

检出限：≤1%满量程。 

6.1.1.2  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仪器响应时间：≤120 s。 

6.1.1.3  重复性 

仪器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2%。 

6.1.1.4  示值误差 

仪器示值误差的绝对值：≤2%满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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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仪器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的绝对值：≤2%满量程。 

6.1.1.6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环境温度在 0℃～40℃范围内变化，仪器示值的变化的绝对值：≤5%满量程。 

6.1.1.7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供电电压变化 10%，仪器示值的变化的绝对值：≤2%满量程。 

6.1.1.8  干扰成分的影响 

依次通入相应浓度的干扰成分气体，导致分析仪器示值变化的正干扰和负干扰的绝对值：≤5%满
量程。 

 

表

SO2、NOx测量单元干扰成分气体见表 1，CO2测量单元干扰成分气体见表 2。

1  SO2、NO  

测量目标污

测量单元实验室检测使用的干扰成分气x 体

染物 干扰气体名称 干扰气体浓度 
H2O 15% 
CO2 15% 
CO 300 mg/m3 
CH4 50 mg/m3 
NH3 20 mg/m3 

 

HC

SO2、NOx

l 200 mg/m3 

表 2  CO2测量单元实验室检测使用的干扰成分气体 

测量目标污染物 干扰气体名称 干扰气体浓度 
H2O 15% 
CO 300 mg/m3 
CH4 50 mg/m3 
N2O 100 mg/m3 
NO 300 mg/m3 
NO2 30 mg/m3 
NH3 20 mg/m3 
SO2 1 000 mg/m3 

CO2 

HCl 200 mg/m3 

 

6.1.1.9  振动的影响 

按照规定的振动条件和频率进行振动实验后，仪器所有测量组分示值变化的绝对值：≤2%满量程。 

6.1.1.10  平行性 

三台（套）仪器测量同一标准气体示值的相对标准偏差：≤5%。 

6.1.1.11  负载误差 

仪器分别在空载和 10 kPa负压条件下的示值变化的绝对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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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2  二氧化氮转换效率 

NO2转换器中 NO2转换为 NO的效率：≥95%。 

6.1.2  废气含氧量测量单元 

6.1.2.1  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仪器响应时间：≤120 s。 

6.1.2.2  重复性 

仪器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2%。 

6.1.2.3  示值误差 

仪器示值误差的绝对值：≤2%满量程。 

6.1.2.4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仪器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的绝对值：≤2%满量程。 

6.1.2.5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环境温度在 5℃～40℃范围内变化，仪器示值的变化的绝对值：≤5%。 

6.1.2.6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供电电压变化 10%，仪器示值的变化的绝对值：≤2%。 

6.1.2.7  振动的影响 

按照规定的振动条件和频率进行振动实验后，仪器所有测量组分示值变化的绝对值：≤2%满量程。 

6.1.2.8  平行性 

三台（套）仪器测量同一标准气体示值的相对标准偏差：≤5%。 

6.2  废气排放现场检测 

6.2.1  废气 SO2、NO  

 
 

测量正确x 度

15 μmol/mol

当参比方法测量废气中 SO2、NOx排放浓度的平均值：

a）≥150 μmol/mol时，参比方法比对测量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10%；
b）≥50 μmol/mol～＜150 μmol/mol 时，参比方法比对测量数据对之差平均值的绝对值：≤

； 
c）≥20 μmol/mol～＜50 μmol/mol时，参比方法比对测量测试结果相对误差平均值的绝对值：≤

30%； 
d）＜20 μmol/mol时，参比方法比对测量数据对之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6 μmol/mol。 

6.2.2  废气 CO2测量正确度 

当参比方法测量废气中 CO2排放浓度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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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时，参比方法比对测量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7.5%； 
b）≥14%～＜20%时，参比方法比对测量数据对之差平均值的绝对值：≤1.4%； 
c）≥7%～＜14%时，参比方法比对测量测试结果相对误差平均值的绝对值：≤10%； 
d）＜7%时，参比方法比对测量数据对之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0.7%。 

6.2.3  废气含氧量测量正确

8 

度 

废气含氧量测量参比方法比对测量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15%。 

6.2.4  废气含湿量测量正确度 

当参比方法测量废气含湿量的平均值： 
a）＞5.0%时，参比方法比对测量测试结果相对误差平均值的绝对值：≤25%； 
b）≤5.0%时，参比方法比对测量数据对之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1.5%。 

7  检测要求和方法 

7.1  实验室检测要求和方法 

 

 

 
 

 

 

 

 

 
 

 
 

 
 

 
 

 

 

7.1.1  一般要求

7.1.1.1  从下线合格或在售的仪器中随机抽取 3套同型号仪器同时检测。
7.1.1.2  仪器具备双量程或多量程时，各量程各项技术指标均应满足本标准要求；且其气态污染物（SO2、

NOx）测量单元检测最小量程在 150 μmol/mol以内。
7.1.1.3  检测期间除仪器零点和量程校准外，不允许维护、检修和调节。
7.1.1.4  因实验室供电异常造成检测中断，待供电恢复正常后，应继续开展实验室检测，检测中断前已
完成的检测数据有效。

7.1.1.5  因仪器故障造成检测中断，待仪器恢复正常后，应重新开展实验室检测，检测中断前已完成的
检测数据无效；实验室检测期间，每型号仪器故障次数应≤2次。
7.1.1.6  各技术指标检测均应按照仪器全过程检测，检测数据均应采用仪器数据采集和处理单元存储记
录的最终结果。每台（套）仪器各项技术指标检测结果必须全部满足 6.1的要求。

7.1.2  检测使用的仪器设备要求

7.1.2.1  热电偶或热电阻温度计：-50℃～400℃，示值偏差：≤2℃。
7.1.2.2  电子秒表：最小分度值不大于 0.01 s。
7.1.2.3  环境温度影响测试装置：-10℃～50℃，示值偏差：≤2℃。
7.1.2.4  调压器：0 V～250 V。
7.1.2.5  压力表：最小分度值≤1 kPa。
7.1.2.6  臭氧发生器：0 μmol/mol～250 μmol/mol，线性误差：≤1%。
7.1.2.7  兆欧表：电压 500 V，0 MΩ～500 MΩ。
7.1.2.8  等比例稀释装置：精度不低于 1.0%。

7.1.3  标准气体要求

7.1.3.1  零气（零点气体）：含 SO2、NOx浓度分别≤0.1 μmol/mol，含 CO2浓度不超过 400 μmol/mol 

的标准气体（一般为高纯氮气，≥99.999%），含有其他气体的浓度不得干扰仪器的测量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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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  标准气体：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的国家一、二级标准气体，其不确定度的绝对值：≤2.0%。
量程校准气体指浓度在（80%～100%）满量程范围内的标准气体。较低浓度的标准气体如不能满足不
确定度要求，可以使用高浓度的标准气体采用等比例稀释的方法获得。 

7.1.4  实验室检测方法 

7.1.4.1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n 0
d 100%Z

待测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零点气体，记录分析仪器零点稳定读数为 Z0；然后通入量程校准气体，

记录稳定读数 S0。通气结束后，待测仪器正常工作运行 6 h（期间不允许任何校准和维护）后分别通入
同一浓度零点气体和量程校准气体，分别记录稳定后示值。按公式（1）、（2）计算待测仪器的零点漂移
Zd和量程漂移 Sd。

Z Z
R
−

= ×  （1） 

 
 

 
 

 n 0
d 100%

式中：Zd

S SS
R
−

= ×  （2） 

 
  
  

 

按照 HJ 76中相关要求执行。 

7.1.4.3  其他检测项

式中：Sd

S0

Sn

目 

除干扰测试气体见表 1、表 2，其他检测项目按照 HJ 1045中相关要求执行。 

7.2  废气排放现场检测要求和方法 

7.2.1  一般要求 

7.2.1.1  仪器实验室检测通过后才允许仪器进行废气排放现场检测。 
7.2.1.2  仪器现场检测应在固定污染源正常排放条件下进行，在进行测量准确度指标检测期间应保持工
况条件和工作参数相对稳定。 
7.2.1.3  仪器现场检测的废气排放烟囱或烟道现场环境条件、检测位置和点位布设等应符合 HJ 1405的
相关要求。 
7.2.1.4  现场检测期间除进行仪器零点和量程校准外，不允许对仪器进行计划外的维护、检修和调节。 
7.2.1.5  因现场污染源排放故障或现场供电问题造成检测中断，待故障排除或现场供电恢复正常后，应
继续开展现场检测，检测中断前已完成的检测数据有效。因仪器故障造成检测中断，则检测结束。 
7.2.1.6  各技术指标检测数据均应采用仪器数据采集和处理单元存储记录的最终结果。每台（套）仪器
各项技术指标的检测结果必须全部满足 6.2的要求。 

——待测仪器零点漂移，%；

7.1.4.2  振动的影响

——待测仪器量程漂移，%

Z0 ——待测仪器通入零点气体的初始测量值，μmol/mol（mg/m3，%）；
Zn ——待测仪器运行 6 h后通入零点气体的测量值，μmol/mol（mg/m3，%）；
R ——待测分析仪器满量程值，μmol/mol（mg/m3，%）。

；

——待测仪器通入量程校准气体的初始测量值，μmol/mol（mg/m3，%）；
——待测仪器运行 6 h后通入量程校准气体的测量值，μmol/mol（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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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标准气体要求 

现场检测使用的标准气体要求与 7.1.3相同。 

7.2.3  现场检测方法 

7.2.3.1  废气 SO2、NO、CO2测量正确度 

 
 

置每分钟记录 1个累积测量值，连续记录至检测结束。 
c）取同一时间区间内（一般为 5 min～15 min）仪器与使用参比方法的测量仪器的测量平均值

废气 SO2、NOx、CO2测量正确度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a）仪器运行稳定后，分别通入零点气体和量程校准气体进行零点校准和满量程校准。
b）仪器与使用参比方法的测量仪器同步对污染物排放气态污染物进行测量，由数据采集和处理装

组成

 
 

 

公式（3）～（7）计算全部数据对仪器与使用参比方法的测量仪器同时间测量数据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

一个数据对，确保二者测量数据在同一条件下（废气温度、压力、含湿量和含氧量等，一般取

标态干基浓度）。

d）每天获取至少 9组数据对，计算当天的测量正确度；现场检测连续测试 3天。
e）当参比方法测量废气中 SO2、NOx浓度平均值＜150 μmol/mol或 CO2浓度平均值＜20%时，计
算全部数据对仪器与使用参比方法的测量仪器同时间测量数据平均值绝对误差或相对误差的绝

对值。

f）当参比方法测量废气中 SO2、NOx浓度平均值≥150 μmol/mol 或 CO2浓度平均值≥20%时，按

。 

 
MOE

U
RM

RE 100%
dd

x

+
 （3= × ） 

式中： RE  

 RMx
U

 
  

 

           d
l mg/m3，%）。

RM RM
1

1 n

i
i

x x
n =

= ∑  （4） 

式中：xRM  
 

 
 

 

xRMi

i

3，%）；

n

1

1 n

i
i

d d
n =

= ∑  （5） 

式中： d  
 

 
 

 iii xxd PMI,RM, −=
 （6

3，%）；

） 

式中：xRM,i——第 i个数据对中使用参比方法的测量仪器测量值，μmol/mol（mg/m3，%）； 

——仪器与使用参比方法的测量仪器全部数据对测量结果的平均值，μmol/mol（mg

 

——仪器与使用参比方法的测量仪器结果数据对之间相对偏差的 95%置信上限，%；

——使用参比方法的测量仪器全部数据对测量结果的平均值，μm（mg/m3，%）；

——仪器与使用参比方法的测量仪器各数据对差的平均值，μmol/mol（mg/m3，%）；

——仪器与使用参比方法的测量仪器结果数据对之间偏差的极限误差，μmol/mo（

/m

MOE

n ——第 i个数据对中的参比方法测量值，μmol/mol（mg/m3，%）；
i ——数据对的序号（i=1～n）；
d ——数据对的个数（n≥9）。

d

——仪器与使用参比方法的测量仪器全部数据对测量结果的平均值，μmol/mol（mg/m
——第 i个数据对中的参比方法测量值，μmol/mol（mg/m3，%）；

——数据对的序号（i=1～n）；
——数据对的个数（n≥9）。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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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MI,i——第 i个数据对中的仪器测量值，μmol/mol（mg/m3，%）。 
注：在计算数据对差的和时，保留数据差值的正、负号。 

 ,0.95
S

MOE d
d ft

n
=  （7） 

式中：MOEd

 
, 

（mg/m3，%）
.  

 
 

表 3  计算极限误差参

tf 0 95

Sd

n

数表 

自由度（f） 统计常数（tf） 
8 2.306 
9 2.262 
10 2.228 
11 2.201 
12 2.179 
13 2.160 
14 2.145 
15 2.131 
16 2.120 
17 2.110 
18 2.101 
19 2.093 
20 2.086 
21 2.080 
22 2.074 
23 2.069 
24 2.064 
25 2.060 
30 2.042 
35 2.030 
40 2.021 
45 2.014 
50 2.009 

 

7.2.3.2  废气含氧量测量正确度 

检测方法见 7.2.3.1中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的检测和计算方法。 

7.2.3.3  废气含湿量测量正确度 

检测方法按照 HJ 1045中相关要求执行。 

8  质量保证 

8.1  仪器实验室和现场检测使用的仪器设备和标准气体应符合 7.1.2、7.1.3和 7.2.2的相关要求。 

——仪器与使用参比方法的测量仪器测量结果数据对之间偏差的极限误差，μmol/mol

——自由度 f为 n‒1，置信度为 95%的 t分布值（双侧），见表 3；
——仪器与使用参比方法的测量仪器测量各数据对差的标准偏差，μmol/mol（mg/m3，%）；

——数据对的个数（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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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仪器现场检测应依据 HJ 1405 标准进行点位布置。采用参比方法的测量仪器各项技术要求和技术
指标应满足本标准或 HJ 1045的相关要求。 

9  检测项目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便携式红外吸收仪检测项目见表 4和表 5。实验室检测和现场检测
的相关记录表格参见附录 D。 

表 4  实验室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外观 合格 

采样管和样品输送管线加热温度 ≥180℃（热湿）/≥120℃（冷干） 
绝缘电阻 ≥20 MΩ 

按照HJ 1045中相关要求
执行。 

检出限 ≤1% F.S. 
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120 s 

重复性 ≤2% 
示值误差 绝对值≤2% F.S. 

按照HJ 1045中相关要求
执行。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绝对值≤2% F.S. 7.1.4.1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绝对值≤5% F.S.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绝对值≤2% F.S 
干扰成分的影响 绝对值≤5% F.S. 

除干扰测试气体见表 1、
表 2外，按照 HJ 1045中
相关要求执行。 

振动的影响 绝对值≤2% F.S. 7.1.4.2 
平行性 ≤5% 

SO2测量单元 

负载误差 绝对值≤5% 
按照HJ 1045中相关要求

执行。 
检出限 ≤1% F.S. 

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120 s 
重复性 ≤2% 
示值误差 绝对值≤2% F.S. 

按照HJ 1045中相关要求
执行。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绝对值≤2% F.S. 7.1.4.1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绝对值≤5% F.S.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绝对值≤2% F.S. 
干扰成分的影响 绝对值≤5% F.S. 

除干扰测试气体见表 1、
表 2外，按照 HJ 1045中
相关要求执行。 

振动的影响 绝对值≤2% F.S. 7.1.4.2 
平行性 ≤5% 
负载误差 绝对值≤5% 

 

二氧化氮转换效

NOx测量单元

率 ≥95% 

按照HJ 1045中相关要求
执行。 

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120 s 
重复性 ≤2% 
示值误差 绝对值≤2% F.S. 

按照HJ 1045中相关要求
执行。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绝对值≤2% F.S. 7.1.4.1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绝对值≤5% F.S.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绝对值≤2% F.S. 
干扰成分的影响 绝对值≤5% F.S. 

除干扰测试气体见表 1、
表 2外，按照 HJ 1045中
相关要求执行。 

振动的影响 绝对值≤2% F.S. 7.1.4.2 
平行性 ≤5% 

CO2测量单元 

负载误差 绝对值≤5% 
按照HJ 1045中相关要求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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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120 s 

重复性 ≤2% 
示值误差 绝对值≤2% F.S. 

按照HJ 1045中相关要求
执行。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绝对值≤2% F.S. 7.1.4.1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绝对值≤5% F.S.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绝对值≤2% F.S. 

按照HJ 1045中相关要求
执行。 

振动的影响 绝对值≤2% F.S. 7.1.4.2 

含氧量测量 
单元 

平行性 ≤5% 
按照HJ 1045中相关部分

执行。 
 注：F.S.表示满量程。

表 5  现场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SO2测量单元 正确度 

排放浓度平均值： 
≥150 μmol/mol（429 mg/m3）时，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10% 
≥50 μmol/mol（143 mg/m3）～＜150 μmol/mol（429 mg/m3）时，

绝对误差≤15 μmol/mol（43 mg/m3） 
≥20 μmol/mol（57 mg/m3）～<50 μmol/mol（143 mg/m3）时，相

对误差≤30% 
<20 μmol/mol（57 mg/m3）时，绝对误差≤6 μmol/mol（17 mg/m3） 

7.2.3.1 

 正确NOx测量单元 度 

排放浓度平均值： 
≥150 μmol/mol（308 mg/m3）时，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10% 
≥50 μmol/mol（103 mg/m3）～＜150 μmol/mol（308 mg/m3）时，

绝对误差≤15 μmol/mol（31 mg/m3） 
≥20 μmol/mol（41 mg/m3）～<50 μmol/mol（103 mg/m3）时，绝

对误差≤30% 
<20 μmol/mol（41 mg/m3）时，绝对误差≤6 μmol/mol（12 mg/m3） 

7.2.3.1 

CO2 
测量单元 

正确度 

排放浓度平均值： 
≥20%时，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7.5% 
≥14%～＜20%时，绝对误差≤1.4% 
≥7%～＜14%时，相对误差≤10% 
＜7%时，绝对误差≤0.7% 

7.2.3.1 

含氧量测量单元 正确度 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15% 7.2.3.2 

含湿量测量单元 正确度 
废气含湿量平均值： 
＞5.0%时，相对误差绝对值≤25% 
≤5.0%时，绝对误差绝对值≤1.5% 

7.2.3.3 

 注：氮氧化物以 NO2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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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仪器样品输送管线和除湿设备技术要求 

A.1  仪器样品输送管线技术要求 

仪器样品输送管线技术要求见表 A.1。 

表 A.1  仪器样品输送管线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外观 加热采样管线粗细均匀 

温度均匀性 各测试点温度与设定温度差值小于设定值的 10% 
保温性能 管线达到设定温度时，表面温度≤55℃ 
气密性能  冷状态下加热管线气路耐压≥0.6 MPa 

 

A.2  仪器样品除湿设备技术要求 

仪器样品除湿设备技术要求见表 A.2。 

表 A.2  仪器样品除湿设备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稳定性 除湿设备稳定后温度波动范围：不超过 2℃ 

脱水效率 
当含湿量＞5.0%～≤10.0%时，脱水率≥85% 
当含湿量＞10.0%～≤15.0%时，脱水率≥90% 
当含湿量＞15.0%时，脱水率≥95% 

SO2组分丢失率 

 
 

 
   

含湿量 15%条件下：
SO2浓度≥150 μmol/mol（429 mg/m3）时，SO2组分丢失率≤5% 
SO2浓度≥50 μmol/mol（143 mg/m3）～＜150 μmol/mol（429 mg/m3）时，SO2组分丢失率≤8% 
SO2浓度＜50 μmol/mol（143 mg/m3）时，SO2组分丢失率≤4 μmol/mol（11.4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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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仪器数据采集记录和处理要求 

 

B.1  数据采集记录整体要求 

仪器应配备数据采集、处理、存储、表格或图文显示、故障警告和打印等功能的操作软件；应设置

通信接口，用于数据输出和通讯。 

B.2  数据采集记录存储要求 

B.2.1  至少每 5 s采集一组仪器测量的实时数据；主要包括：气态污染物体积浓度或实测质量浓度和废
气含氧量等。 
B.2.2  至少每 1 min记录存储一组仪器测量的分钟数据，数据为该时段的平均值；主要包括：气态污染
物体积浓度或标准状态下的质量浓度、废气含氧量等。可通过计算显示并记录气态污染物折算浓度。 
B.2.3  采用不同采样测量方式的仪器，若测量结果需要湿/干基的转换计算处理，则应同时显示并记录
该测量值湿基和干基的测量数据。 

B.3  数据格式要求 

仪器记录处理实时数据和定时段数据时，数据格式应至少符合表 B.1和表 B.2的要求。 

表 B.1  仪器数据格式要求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小数位 
＞500 0 

1  
≤

SO2、NOx体积浓度
500 

μmol/mol 
（10-6mol/mol、μmol/mol） 1 

＞1000 0 
2  

≤100
SO2、NOx质量浓度

0 
mg/m3 

1 
3 二氧化碳体积浓度 %  2 
4 二氧化碳质量浓度 g/m3 3 
5 含氧量体积浓度 % 2 
6 含湿量 % 1 

表 B.2  仪器数据时间标签一览表 

数据时间类型 时间标签 定义 描述与示例 

实时数据（5 s） YYYYMMDDHHMMSS 
时间标签为数据采集的时刻，数据

为相应时刻采集的测量瞬时值 
20140628130815为 2014年 6月 28
日 13时 8分 15秒的测量瞬时值 

分钟数据 YYYYMMDDHHMM 
时间标签为测量开始时间，数据为

此时刻后一分钟的测量平均值 

201406281308为 2014年 6月 28日
13时 08分 00秒至 13时 08分 59

秒之间的测量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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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数据处理计算方法和公式要求 

同 HJ 1045附录 A中相关部分。 

B.5  数据软件功能和输出要求 

具体要求如下： 

a）仪器软件的显示和操作界面均应为简体中文。 
b）仪器软件能够显示和记录仪器监测废气的监测分钟数据；可查询和导出规定存储设定时间段内
的废气测量分钟数据。 

c）软件应具有支持打印监测数据的功能，打印的原始记录应具备防伪功能。 

B.6  预防不当干预要求 

具体要求如下： 

a）不得通过数据模拟、模拟信号发生、隐藏操作界面/参数、远程登录/遥控、组合按键、特殊代码
等方式进行过滤数据、设置数据阈值、外部数据导入、修改监测数据及仪器运行参数等操作。 

b）仪器软件应能自动保存、查询、输出和传输仪器 1 min均值数据、校准数据、工作参数及运行
状态等信息，且应能至少存储 1年。 

c）仪器软件应具备日志记录保存功能，日志记录应能至少存储 1年。日志应能至少记录登录操作、
工作状态、运行维护、参数修改、计算公式修改、时间修改等，以及相关操作的用户、时间、

内容、数值或状态前后变化情况等信息。日志应可查询，且不可删除、更改。 
d）仪器软件应具备校准参数修改或调整的限制功能，校准参数不可人为修改。当校准示值误差超
过合理范围时，不得强行进行校准（原则上校准示值误差的绝对值应≤10%标准物质标称值）。 

e）仪器软件应具备升级信息自动备份功能，软件升级后原有信息应能自动备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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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仪器气密性现场检查方法 

 

C.1  仪器气密性现场检查方法 

按下列步骤操作： 
a）按照仪器使用说明书连接仪器的采样管、输送管线、预处理单元和分析单元，开启仪器电源，
使仪器预热稳定。 

b）使用仪器配置的专用密封部件密封仪器采样管入口。 
c）启动仪器采样泵开始抽气，同时观察仪器气路中的压力传感器和流量传感器的显示值。 
d）当流量传感器显示进气流量接近 0时，记录压力传感器显示的负压值；此时开始计时，保持抽
气 30 s，压力传感器负压下降应不超过 0.2 kPa。（该过程可以设置由仪器自动记录完成） 

e）符合 d的技术要求则气密性检查通过。否则需检查仪器是否有连接漏气，确认无误后需重新进
行气密性检查直至通过。 

f）关闭采样泵，取下采样管入口密封部件，仪器气密性检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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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仪器实验室检测和现场检测原始记录表 

 

表 D.1  仪器外观及功能检查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检测仪器型号：  检测日期：  

项目 检查结果 
仪器铭牌  
仪器表面  

仪器主机面板显示  
仪器外壳或外罩  

仪器的便携性和移动性  
样品采集和输送单元  
样品预处理单元  
校准功能  
气密性  

数据采集和处理单元  

 

表 D.2  采样管和样品输送管线加热温度检测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位：  

检测日期：    
项目 测量值（℃） 

1  
2  采样管加热温度 
3  
1  
2  样品输送管线加热温度 
3  

 

表 D.3  绝缘电阻检测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位：  

检测日期：    
项目 测量值（MΩ） 

1  
2  绝缘电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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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  检出限检测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位：  

检测日期：    
检测次数 仪器测量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检出限（% F.S.）  

 

表 D.5  仪器响应时间检测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位：  

检测日期：    
检测结果 

气体名称 检测时间 气体浓度 
上升时间（T90） 平均值 下降时间（T10）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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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6  仪器重复性检测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位：  

检测日期：    
序号 检测值 

1  
2  
3  
4  
5  
6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差 （%）  

 

表 D.7  仪器示值误差检测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位：  

检测日期：    

检测点 
标准气体 
标称值 

检测次数 检测值 平均值 
示值误差 
（%F.S.） 

1  
2  （20%～30%）满量程   
3  

  

1  
2  （50%～60%）满量程  
3  

  

1  
2  （80%～100%）满量程  
3  

  

 

表 D.8  仪器漂移检测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位：  

检测日期：    
时间 零点示值 零点漂移 量程校准标气示值  量程漂移 

开始 结束 
 
 

 起始

（Z0）  
最终

（Zn）
 

 
Zd  

 起始

（S0）  
最终

（Sn）
 

 
备Sd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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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9  仪器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检测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位：  

检测日期：    
检测结果 

环境温度点（℃） 实际温度值（℃） 
零点气体检测值 量程校准气体检测值 

20    
40    
20    
0    
20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高温，%）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低温，%）  

 

表 D.10  仪器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检测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位：  

检测日期：    
检测结果 

检测日期 次数 正常电压下 
检测值 

高于正常电压 10% 
检测值 

低于正常电压 10% 
检测值 

 1    
 2    
 3    
 平均值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高压，%）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低压，%）  

 

表 D.11  （SO2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

、NO ）测量单元仪器干扰成分的影响检测记录

位：  

检测日期：    
干扰成分 次数 SO2  NOx

1   
2   
3   

零点气体 

平均值   
1  / 
2  / 
3  / 

平均值  / 

300 mg/m3 
NO 

影响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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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干扰成分 次数 SO2  NOx

1  / 
2  / 
3  / 

平均值  / 

50 mg/m3 
NO2 

影响  / 
1 /  
2 /  
3 /  

平均值 /  

500 mg/m3 
SO2 

影响 /  
1   
2   
3   

平均值   

20 mg/m3 
NH3 

影响   
1   
2   
3   

平均值   

200 mg/m3 
HCl 

影响   
正干扰（%）   
负干扰（%）   

 

表 D.12  CO2测量单元仪器干扰成分的影响检测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位：  

检测日期：    
干扰成分 次数 测量值 

1  
2  
3  

零点气体  

平均值  
1  
2  
3  

平均值  

30% 
H2O 

影响  
1  
2  
3  

平均值  

300 mg/m3 
CO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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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干扰成分 次数 测量值 
1  
2  
3  

平均值  

50 mg/m3 
CH4 

影响  
1  
2  
3  

平均值  

100 mg/m3 
N2O 

影响  
1  
2  
3  

平均值  

300 mg/m3 
NO 

影响  
1  
2  
3  

平均值  

30 mg/m3 
NO2 

影响  
1  
2  
3  

平均值  

1000 mg/m3 
SO2 

影响  
1  
2  
3  

平均值  

20 mg/m3 
NH3 

影响  
1  
2  
3  

平均值  

200 mg/m3 
HCl 

影响  
正干扰（%）  
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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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3  仪器振动的影响检测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位：  

检测日期：    
零点初始值： 量程点初始值： 

序号 仪器示值 序号 仪器示值 
1  1  
2  2  
3  3  

平均值  平均值  
绝对偏差  绝对偏差  

相对偏差（%F.S.）  相对偏差（%F.S.）  
零点振动影响 量程点振动影响 

 

表 D.14  仪器平行性检测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位：  

检测日期：    
标准气体 1#仪器检测值（C1） 2#仪器检测值（C2） 3#仪器检测值（C3） 平均值 相对标准偏差 

（20%～30%） 
满量程值 

     

（40%～60%） 
满量程值 

     

（80%～90%） 
满量程值 

     

 

表 D.15  仪器负载误差检测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位：  

检测日期：    
检测结果 

检测日期 次数 
空载条件下测量值 负载 10 kPa条件下测量值 

1   
2   
3   

 

平均值   
负载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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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6  仪器现场检测准确度检测记录 

检测地点：  检测人员：  

标准气体浓度：  计量单位：  

参比方法仪器名称：  参比仪器编号：  

检测日期：    

样品编号 
开始结束时间 
（时、分） 

  参比方法仪器测量值

A   
待测仪器检测值

B 
数据对差= 

A - B 
      
      
      
      
      
      
      
      
      

参比方法平均值  
数据对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  
数据对平均值相对误差的绝对值  
数据对差的标准偏差  
极限误差  
相对误差的 95%置信上限  

 
参比方法测量结果 

名称 保证值 
采样前 采样后 

相对误差（%） 

     
     

标准气体 

     

 
 
 
 
 
 


